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CHALIECO

中鋁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Aluminum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imite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碼：206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刊登。

茲載列該公告（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如下，僅供參閱。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中鋁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張建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2021年6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非執行董事為李宜華先生；執行董事為武建強先生、劉敬先生
及張建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桂衛華先生、張鴻光先生及伏軍先生。



1 

 

证券代码：601068  证券简称：中铝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21-029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达成调解协议；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申请人、反请求被申请人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第六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冶）为中铝

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涉案的金额：六冶作为仲裁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支付工程

款人民币 116,198,624.70 元、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暂计人民币

11,667,472.00 元及仲裁费；六冶作为反请求被申请人被请求支

付工程质量损失暂估人民币 500,000.00 元及仲裁申请费、鉴定

费等；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案达成的调

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尚不能判断本次仲裁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2012 年，六冶与营口忠旺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忠旺铝

业）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忠旺铝业将合同涉及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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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给六冶，合同签订后，六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施工义务，

忠旺铝业未完全履行工程款支付义务，六冶向位于辽宁省营口市

的营口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7

月 17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

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 2019-051）。 

2019 年 7 月 31 日，六冶收到营口仲裁委员会发出的《反请

求答辩通知书》（营仲裁字（2019）第（53）号）及《仲裁反请

求申请书》，针对六冶提起的仲裁，忠旺铝业以工程质量存在问

题为由向营口仲裁委员会提起反请求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8 月 2 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54）。 

二、本次仲裁的进展情况 

 六冶近日收到了营口仲裁委员会出具的《营口仲裁委员会

调解书》（营仲调字（2019）第 53 号），案件已审理终结，双方

达成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内容如下： 

（一）六冶与忠旺铝业共同确认：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忠

旺铝业尚欠六冶工程款人民币 67,292,856.63 元及利息人民币

13,089,843.34 元（利息自 2016 年 12 月 16 日计算至 2021 年 5

月 20 日）； 

（二）六冶放弃上述利息中的人民币 3,600,000.00 元，并

补偿忠旺铝业人民币 2,000,000.00 元用于解决双方在质量问题

方面存在的争议； 

（三）仲裁费人民币 653,030.00 元、造价鉴定费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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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000.00元、保全费人民币 5,000.00元均由忠旺铝业承担； 

（四）反请求仲裁费人民币 15,500.00 元、质量鉴定费人民

币 800,000.00 元均由六冶承担； 

（五）水电费人民币 1,575,900.00元由六冶承担。 

上述，忠旺铝业应向六冶支付人民币 74,499,329.97元。忠

旺铝业应在六个月内（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分期支付完毕。 

如忠旺铝业逾期支付，六冶有权要求忠旺铝业立即支付全部

剩余款项，按照人民币 74,499,329.97 元未付金额申请强制执

行。同时，忠旺铝业应自逾期之日起向六冶支付利息（以全部未

付款项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三、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本案达成的调解协议尚未履行完毕，尚不能判断本次仲

裁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案件的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9 日 

 

 报备文件 

《营口仲裁委员会调解书》（营仲调字（2019）第 53号） 

 


